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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 门  市  教  育  局 

 
江教人〔2019〕2 号 

 

关于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新时代 

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，市直学校（幼儿园）： 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转发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通

知》（粤教师函〔2018〕13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通

知精神，充分认识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重要意义，扎

实开展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宣传学习，加强新时代教师遵

守职业行为准则的考核评价，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，严肃查

处违反师德师风和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行为。 

各市（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学校（幼儿园）要把贯彻落实情况

报送江门市教育局，江门市教育局将对各单位贯彻落实情况进行

督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门市教育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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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 月 2 日         

（联系人：梁永祥，联系电话：3503920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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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